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大學部 103學年度入學學生畢業條件 
最低畢業學分數：128學分(不含教育專業課程 26學分) 

 學年 

 

修別 

第一學年 
學

分 

學

時 
第二學年 

學

分 

學

時 
第三學年 

學

分 

學

時 
第四學年 

學

分 

學

時 

(

28
學
分)

 

校
必
修 

有關大學部共同課程，請參看本手冊之規定。 

系
必
修
專
業
課
程(

42
學
分)

 

上
學
期 

政治學(一) 

社會學(一) 

經濟學(一) 

中華民國憲法(一) 

社會科學概論 

行政學(一) 
公民教育(一)  
兩岸關係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民法(一) 
政治經濟學 
社區組織與發展 
民主政治 

2 
2 
2
2 

2 
2 
2 
2 
 

刑法(一) 
 

2 2 行政法(一) 2 2 

下
學
期 

政治學(二) 

社會學(二) 

經濟學(二) 

中華民國憲法(二) 

法學緒論 

國際關係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比較政府與政治 2 2       

組
必
修
專
業
課
程(

32
學
分)

 

公
共
事
務
組(

上
學
期) 

   公共政策(一) 
現行考銓制度 
全球治理 

2 
2
2 

2 
2 
2 

政治社會學 
地方政府與政治 
公共管理 
統計學 

2
2 
2 
2 

2
2 
2 
2 

   

公
民
教
育
組(
上
學
期) 

   哲學概論 2 2 政治發展 
多元文化通論 
應用倫理學 
個體經濟學 

2 
2 
2 
2 

2 
2 
2 
2 

   

公
共
事
務
組(

下
學
期) 

行政學(二) 2 2 公共政策(二) 
外交政策分析 
各國人事制度 

2 
2 
2 

2 
2 
2 

財政學 
地方治理 
府際關係 
民意調查與分析 

2 
2 
2 
2 

2 
2 
2 
2 

行政法(二) 2 2 

公
民
教
育
組(

下
學
期) 

公民教育(二) 
人權教育 

2 
2 

2
2 

政黨與選舉 
比較公民教育 
公民社會 
心理學 
倫理學 

2 
2 
2 
2 
2 

2 
2 
2 
2 
2 

文化人類學 
性別教育 
總體經濟學 

2
2 
2 

2 
2 
2 

臺灣文化導論 2 2 



組
選
修
專
業
課
程(

26
學
分) 

公
共
事
務
組(

上
學
期) 

   哲學概論 2 2 犯罪學 

國際公法 

多元文化通論 

應用倫理學 

政治發展 

個體經濟學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民事訴訟法(一) 

刑事訴訟法(一)  

公共組織理論 

官僚制度 

政策分析 

管理學 

公共人力資源管理 

公共行銷管理 

地方派系與地方選舉 

國際組織 

國際談判 

亞太區域合作與治理 

中國政治思想史 

臺灣文化史 

公民教育思潮 

公民教學專題 

學生事務理論與實務 

團體動力學 

民主教育 

生命教育 

社會心理學 

新聞與傳播概論 

稅務法規 

會計學 

臺灣族群關係與發展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公
民
教
育
組(

上
學
期) 

   公共政策(一) 

現行考銓制度 

全球治理 

2 
2 
2 

2 
2 
2 

犯罪學 

國際公法 

政治社會學 

地方政府與政治 

公共管理 

統計學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地理資訊系統 

*史學導論 

*地學通論 

*臺灣史 

*臺灣地理 

2 

2 

2 

2

2 

2 

2 

2 

2 

2 

公
共
事
務
組(

下
學
期) 

公民教育(二) 

人權教育 

2 
2 

2
2 

民法(二) 

社會發展 

公民社會 

比較公民教育 

倫理學 

心理學 

西洋政治思想史 

政黨與選舉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刑法(二) 

法院組織法 

智慧財產權法 

比較憲法 

中國大陸研究 

臺灣政治經濟發展 

文化人類學 
性別教育 

總體經濟學 

公民科教材教法 
公民科教學實習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民事訴訟法(二) 

刑事訴訟法(二)  

非營利組織與管理 

公共預算與財務管理 

公共資訊管理 

公共績效管理 

行政倫理 

政府與企業關係 

地方文化產業經營 

都市與區域發展 

歐洲區域治理 

活動規劃原理 

文化與信仰 

青少年發展與行為 

消費者保護法 

領導概論 

法治教育 

品德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環境社會學 

國際政治經濟學 

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投資學 

道德哲學 

政治哲學 
臺灣文化導論(公事選修) 

行政法(二)(公育組選修)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公
民
教
育
組(

下
學
期) 

行政學(二) 2 2 民法(二) 

社會發展 

各國人事制度 

公共政策(二) 

外交政策分析 

西洋政治思想史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刑法(二) 

法院組織法 

智慧財產權法 

比較憲法 

中國大陸研究 

臺灣政治經濟發展 

財政學 

地方治理 

府際關係 

民意調查與分析 

公民科教材教法 
公民科教學實習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中國史 

*世界史 

*世界地理 

*地圖學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2 

2 

2 

2 

2 

2 

2 

2 

2 

2 



畢
業
條
件 

1.本學年度入學學士班之學生，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學分，包含校必修 28學分、系(組)必修

74學分、選修 26學分，不含教育專業課程 26學分、國民中學社會學習領域公民專長之科

目、軍訓及體育。 

2.本系學生修習本系開設之科目，均可列入畢業學分。惟前述國民中學社會學習領域公民專 

長之科目不列入本系畢業學分之規定。 

3.每學期最多修課 27學分，最少要修一門課；凡本系教師開設之核心通識課程，於每學期開

課前，由本系課程委員會審查是否准予本系學生修習。 

4.本系不提供雙主修及輔系。 

5.本系學生欲修習碩士班課程者僅限於通過預備研究生資格或大三以上學生，經授課教師及 

系(所)主任(長)同意後，始得修習，但不計入本系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凡未經由審核同意 

者，一律不予修習。 

6.本系學生經系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得修習外校及外系開設之課程，共 6 學分為限，可列

入本系畢業學分。 

7.學生畢業前須通過外語檢定測驗門檻：應符合本校外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二 

款中級門檻標準。 

8.學生畢業前須通過資訊檢定測驗門檻：應符合本校資訊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辦法第三條

之規定。 

 

 


